靖宇县人民政府

关于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的综合报告
2023年5月22日在靖宇县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        靖宇县财政局局长   李道庆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为了落实《靖宇县人民政府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工作办法（试行）》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现将2022年度靖宇县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靖宇县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一) 靖宇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情况

截至2022年底，纳入我县资产报表编制范围的单位共157户，资产总额(账面净值,下同) 423,939.66万元,负债总额 90,249.53万元，净资产333,690.13万元。其中：流动资产101,965.08万元，占资产总额24.05%;固定资产64,632.06万元,占资产总额15.2,4%;在建工程73,633.43万元,占资产总额17.37%；无形资产1,300.83万元,占资产总额0.31%；公共基础设施165,833.39万元,占资产总额39.12%；政府储备物资84.39万元，占资产总额0.02%；保障性住房16,174.72万元，占资产总额3.82%，其他资产315.77万元，占资产总额0.07%。

资产增减情况:2022年度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账面净值,下同) 423,939.66万元,较上年增长4.15%。负债总额90,249.53万元，较上年增长21.38%。净资产333,690.13万元，较上年增长0.30%。
(二) 靖宇县国有企业资产情况

截至2022年底，纳入我县国有企业资产报表编制范围的企业共计23户，资产账面数总额为32.31亿元，负债11.77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20.54亿元。

企业汇总营业总收入0.45亿元，较2021年营业总收入增长0.01亿元，净利润亏损0.07亿元,较2021年亏损0.05亿元,2021年亏损增加0.02亿元。亏损增加原因是企业营业成本、管理费用高和经营效益低造成。2022年国有资本权益21.36亿元，同比上年14.04亿元增长7.32亿元。
2022年我县国有企业决算户数共计23户，比上年2021年12户增加11户，均为小微型国有企业。其中：县一级国有独资企业12户单户企业，2户国企业集团；其控股11户二级子公司为国有控股。
（三）靖宇县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情况
截至2022年底，我县无独立管理的县属国有金融企业。
（四）靖宇县自然资源资产情况

1、土地资源
截至2023年4月11日，我县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已通过省级核查，国家级核查正在进行。

本次上报数据成果中，变更调查行政区域总面积为308,420.6公顷。一级工作分类面积分别为：湿地4,810.92公顷、耕地27,780.43公顷、种植园用地4,351.34公顷、林地256,541.16公顷、草地222.74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5,132.17公顷、交通运输用地1,468.55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6,934.22公顷、其他土地1,179.07公顷。
2、矿产、能源类

截至2022年底，全县已发现矿种21种，有探明资源储量的矿产共有11种，我县煤炭保有资源储量42,892.69千吨；铁矿保有资源储量25,373.31千吨；铜矿保有资源储量32,319千吨；铅矿保有资源储量401千吨；钼矿保有资源储量1,838千吨；金矿保有资源储量342千吨、伴生金保有资源储量253千吨；银矿保有资源储量472千吨、伴生银保有资源储量32,319千吨；含钾岩石保有资源储量4,589千吨；硅藻土保有资源储量15,445.20千吨；火山渣保有资源储量6,777.23千吨。

3、水汽矿产及其区域分布

靖宇县矿泉水资源十分丰富。多年来经过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的区域调查，已发现矿泉水点38处，矿泉水总流量108,600吨/日，已通过国家或省级鉴定的矿泉水14处(国家级鉴定7处、省级鉴定7处)，允许开采量为94,666吨/日。

4、森林资源  
2020年靖宇县自然资源局施业区内林地总面积44,817.16公顷，其中：国有林地面积20,204.55公顷，集体林地总面积24,612.61公顷。有林地面积为37,647.91公顷，未成林造林地面积1,386.38公顷，苗圃地13.45公顷，无立木林地297.41公顷，宜林地907.02公顷，林业其他用地4,564.99公顷，非林地面积26,112.63公顷，活立木总蓄积2,917,516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53.1%。
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一）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
1、建章立制，逐步健全制度机制构建体系。依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8号）和相关资产管理政策，在制度框架下，健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相关配套规则、流程，提升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效能。通过市场询价、竞价保证资产出租、出售等公平、公开、公正。结合资产管理和新政府会计制度，强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软件录入、资产核销等工作。逐步实现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从入口到出口的全程监管。建立资产共享机制，加强相关部门横向协作、根据统计情况对闲置资产和设备在县各单位之间进调配和调拨，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

 2、加强国有资产日常管理。明确管理主体责任，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财政部门拥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责，行政事业单位拥有国有资产使用权，负责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各单位要把责任落实到人，定期和不定期对国有资产进行检查，对违规行为进行通报处置。
3、积极探索新型基层单位资产管理方式。实施“单位资产动态监管，资源共享，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资产管理和财务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办法。落实检查制度，对各单位资产的调配、使用、保管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特别是对易携带、易遗失、已损坏资产的检查，通过检查对发现违规问题及时纠正，做到账实相符，存放地点清楚，责任人员明确。
（二）国有企业资产管理。

深化国企改革推进经营性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依据《吉林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年）》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对县属国有企业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简政放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经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盘活重组，各部门所办企业国有资本，产权明晰，目前已将国有企业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

全面落实国有企业投资监管负面清单制度，健全事前、事中、事后一体投资监管体系。坚决落实关于防范国有企业债务重大风险决策部署，强化负债规模和资产负债双重管控，组织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强化平台公司风险管控，在保证存量债务周转基础上，严防金融债务断链风险发生。

（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

1、全力强化土地资源保护利用。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占用耕地问题，按照自然资源部意见。结合靖宇县实际，下发了《靖宇县全面推行田长制实施方案》，确定了总田长、副总田长及成员单位，并划分了领导包保责任区；现各乡镇正相继、有序开展工作。2022年用地保障水平和保障质量不断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

2、不断规范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强化矿业权管理，规范登记审批程序，严格执行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和矿业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严格控制协议出让范围，强化市场准入关口，坚持生态优先，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内新批固体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完善矿产开发监督制约机制，不断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3、持续加强森林资源管理保护。2022年9月17日召开了县级林长会议。制定下发了《林长+检察长工作办法》、《靖宇县2022年林长制工作考核方案》、《林长制信息公示制度》、《靖宇县森林防火令》、《靖宇县林业有害生物防控（防治）令》等文件。设立林长公示牌123处。印发了《靖宇县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简报》8期。各级林长开展巡林活动1430次，并于7月21日开展了林长+检察长联合巡林活动。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靖宇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存在问题。
1、资产管理重视不够。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对国有资产保管、使用、处置存在随意性；部分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遗失和损毁情况时有发生；在建工程未及时转为固定资产存量很大。
2、资产账实不符。2020年以前存量有问题资产较多，账实不符，一方面为2020年以前部分国有固定资产无法入账；另一方面为2020年以前存量资产中部分遗失难以查找，造成账实不符，无法处置资产核销账目，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3、对资产报表重视程度不够。部分单位对资产重视程度不够，不能按时报送资产月报，资产月报报送数据存在应付了事现象，造成资产月报数据与财务数据偏差较大，造成资产年报与月报数据不一致现象。
（二）靖宇县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国有企业业务简单，经营规模小。全县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政府平台公司，虽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生存方式主要是由政府补助。
2、国有企业集中统一监管难。全县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行业主管部门监管，没有经营、没有生产、没有效益，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大部分都是兼职不稳定，月报表、年报表收集困难。

（三）靖宇县国有自然资源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法治宣传不广泛、不深入，宣传形式单一，内容不丰富，全社会关心、支持和配合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保护的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氛围还没有真正形成。基层人员老化现象严重，人才断档问题突出，管护力量严重不足，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短缺。违法用地、非法采矿、滥伐林木、违法取水等违法犯罪行为还有时发生。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1、进一步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日常管理工作及制度建设。定期检查，及时入账，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建立国有资产管理责任机制。做到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增强国有资产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使资产管理责任真正落到实处。

2、加强执法监管检查，落实管理责任。规范国有资产报表报送管理，限定资产报表报送时间，要求各单位工作人员按时完成报送，对各单位报送的资产报表数据进行审核，一经发现报表数据有误，及时退回修改，确保报表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
（二）加强国有企业管理。

不断完善国有企业集中统一监管制度，按照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划分职责，各司其职, 整合资源，优化配置，规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继续推进各项改革任务，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加强自然资源管理。
1、加强宣传教育，加大执法力度。充分利用电视、报纸、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媒体，积极开展自然资源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自然资源法治意识；健全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加大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严肃查处各类破坏自然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防止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流失。

2、强化国有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要既立足于当前，又考虑长远发展，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合理利用国有自然资源与地方经济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牢固树立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意识，加快构建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体系，保障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